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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负责人遴选标准
1.基本条件
（1）拥护党的教育方针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与职业道德，作风正派，责任心强。
（2）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或具有博士学位的副教授且从事本学科教学科研工作5年以上。
（3）熟悉本学科领域前沿动态与行业需求，具有较强的科研组织能力、团队协调能力与项目申报经验。
（4）近3年主持或核心参与过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，或有明确的科研成果（论文、专利、横向合作项目等）。
（5）能投入足够时间精力开展研究所管理工作，无其他重大行政兼职冲突。
2.优先条件
（1）主持过省部级及以上重点科研项目者优先。
（2）有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攻关经验，或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力，科研进账经费50万元以上含（含纵向和横向项目）者优先。
（3）曾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创新竞赛奖项者优先。
二、备案流程
1.遴选推荐（11月1日-11月8日）
（1）各二级学院组织本学院所属研究所负责人遴选，通过个人申报、学院学术委员会评审、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确定推荐人选。
（2）符合条件者需完成《湖南交通工程学院研究所申报书》（附件2）填报加盖学院公章。
2.材料报送（11月9日-11月12日）
（1）各学院将申报书（含科研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）报送至科研处办公室。
（2）科研处对材料完整性进行初审，不符合要求的反馈学院补充完善。
3.审核备案（11月13日-11月15日）
（1）科研处组织专家对推荐人选及申报书进行审核与评估，形成审核意见。
（2）审核通过后，科研处根据申请书“主要研究方向”“团队组建情况”对研究所负责人名单及团队信息进行备案，并在学校科研处官网公示3个工作日。
（3）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发文确认各研究所负责人任职资格，同时将审批后的申请书存档，作为研究所后续建设考核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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